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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悉，花蓮縣玉里鎮鎮長蔡秋龍等人涉犯貪

污治罪條例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花蓮縣玉里鎮(下稱玉里鎮)前鎮長蔡秋龍(或稱蔡

員)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情案。案經調閱臺灣花蓮

地方檢察署(下稱花蓮地檢署)偵查卷宗、臺灣花蓮地方

法院（下稱花蓮地院）111年度訴字第128號判決書、花

蓮縣玉里鎮公所(下稱玉里鎮公所)及內政部等機關相關

卷證資料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5年3月19日詢問蔡員後，

本案業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玉里鎮前鎮長蔡秋龍於任內透過其配偶及親信，頻繁與

承攬玉里鎮公所大禹壘球場等多項工程標案之得標廠

商私相借貸與資金往來，雖刑事部分難以論定具體不正

利益之對價關係而獲判無罪，然其判決之認定尚不礙其

行政違失之追究，蔡員身為地方首長卻不知謹慎自持，

行為明顯敗壞官箴，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

倫理規範，行政違失情節重大。

(一)本案蔡秋龍所涉及之犯罪事實

1、與得標案廠商資金借貸部分：

（1）蔡秋龍於100年3月間在玉里鎮中○路○號開設

「宏○建設有限公司」（下稱：宏○建設）並

擔任負責人，雖於105年4月變更登記負責人為

其妻徐○玲，惟渠仍為實際負責人，並由徐○

玲負責管理帳目、開立票據，與李○溢來往關

係密切。

（2）「花蓮縣玉里鎮大禹壘球場運動設施興（整）

計畫」（下稱大禹壘球場標案）：

〈1〉玉里鎮公所於108年間辦理大禹壘球場標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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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招標作業，由「鈺○營造有限公司」（

陳○鑫係公司登記負責人）於108年12月30

日以新臺幣（下同）267萬元得標而陳○順

為陳○鑫父親，係「○翔營造有限公司」（

下稱：○翔營造）負責人，亦為大禹壘球場

標案工地負責人。另大禹壘球場標案係由「

博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」（下稱博○公司）

負責設計監造，而林○慶為監造現場人員。

〈2〉陳○順借款予蔡秋龍，分別於109年1月13日

、109年2月10日及109年3月16日分別自○翔

營造臺灣中小企業商業銀行帳戶匯款96萬元

（月息為1.6分）、148萬5,000元（月息為1

分）及197萬元（無息）等3筆款項，至徐○

玲之宏○建設農會帳戶（下稱宏○建設帳戶

），並由徐○玲開立宏○建設支票交付陳○

順作擔保（上開借款分別於同年3月13日、3

月2日、3月17日歸還100萬元、150萬元、197

萬元），使蔡員與宏○建設取得無息或低利

息短期融資之不正利益。

（3）「玉里鎮璞石公園熊館周邊暨舊游泳池改善計

畫」（下稱舊游泳池改善計畫標案）、「玉里璞

石風情文化生活圏營造計畫-玉里鎮璞石藝術

館設施改善計畫」（下稱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

計畫）：

〈1〉玉里鎮公所於108年間辦理璞石藝術館設施

改善計畫、舊游泳池改善計畫標案公開招標

作業，由「順○工程行」（公司登記負責人

為林○廷，林○廷之母蔡○玉則為實際負責

人）分別於108年3月19日及108年8月20日以

783萬元、112萬元得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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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2〉蔡秋龍、徐○玲與李○溢共同基於對於職務

上之行為，要求、收受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，

於108年7月5日，由李○溢至玉里鎮中○路○

之○號蔡○玉住處，要求蔡○玉借款，表示

若願意借錢給蔡員，所施作之標案，將來驗

收、請款可順利進行之意，蔡○玉因工程延

宕問題，基於對不違背職務之行為，交付不

正利益之犯意，同意李○溢之要求，分别於

108年7月5日借款90萬元（無息）、109年10

月6日借款60萬元（無息）、109年10月22日

借款100萬元（無息），再由李○溢持徐○玲

開立支票交付蔡○玉。

〈3〉110年1月5日透過李○溢再向蔡○玉要求借

款150萬元，為蔡○玉所拒，蔡秋龍、徐○

玲與李○溢遂接續共同基於對職務上之行

為，要求、收受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，由蔡

員在玉里鎮中○路○號（即宏○建設營業地

址），向蔡○玉表示：「若願意借錢，以後路

還很長，大家好配合」等語，表示願意借錢

給蔡秋龍，所施作之前開璞石藝術館設施改

善計畫標案，將來驗收、請款可順利進行之

意，蔡○玉遂決定借款150萬元與蔡秋龍（

無息）。

〈4〉以購地名義換取現金：於11日年2月3日前之

某時許，邀蔡○玉至其玉里鎮中○路○號住

處，要求蔡○玉以1,500萬元代價購買徐○

玲所有之玉里鎮中○路○號及○之○號房屋

及土地（下稱中○路不動產：於108年7月2

目日取得價為900萬元），蔡○玉因玉里鎮公

所驗收璞石藝術館設施改善計畫標案後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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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未付款，為求請款順利，接續基於對於不

違背職務之行為，交付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

，答應蔡員之要求，並將上開借款轉為購買

中○路不動產之價金，約定以總價1,000萬

元完成交易，蔡員與其妻取得賣出中○路不

動產溢價之不正利益（共計100萬元）。

（4）「108年度玉里鎮路面鋪設工程」(下稱：路面

鋪設工程標案)：

〈1〉玉里鎮公所於109年間辦理路面鋪設工程標

案公開招標作業，由「立○瀝青有限公司」

之負責人莊○忠委請「東○營造股份有限公

司」於109年11月30日以393萬元得標，莊○

忠則就路面鋪設工程標案中之瀝青部分協

力施作。另路面鋪設工程標案亦由博○公司

負責設計監造，而林○慶為監造現場人員。

〈2〉莊○忠同意蔡秋龍之要求，決定借款與蔡秋

龍，分別於109年6月29日、109年7月1日、109

年8月28日、109年11月30日、109年12月28

日由莊○忠之妻洪○珠與女兒莊○涵匯款200

萬元、41萬8,200元（109年6月29日、同年7

月1日實為合計1筆借款250萬元，預扣利息8

萬1,800元，換算月息1分）、200萬元（宏○

建設另以支票支付利息11萬2,500元，月息1

分）、200萬元（無息）、170萬元（無息）等

4筆款項，至徐○玲之農會帳戶，並由徐○

玲開立宏○建設支票交付莊○忠，並由蔡員

背書(上開借款於110年2月1日兌現清償完畢

)。

（5）「德武里苓雅部落擋土牆工程」（下稱擋土牆

工程標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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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1〉玉里鎮公所於109年間辦理擋土牆工程標案

公開招標作業，由「上○諦工程有限公司」（

下稱上○諦公司，黃○彥係公司登記負責人）

於109年4月13日以622萬3,563元得標。另擋

土牆工程標案亦由博○公司負責設計監造，

而林○慶為監造現場人員。

〈2〉擋土牆工程標案於109年7月23日報竣工後，

因竣工認定問題遲未驗收，蔡秋龍見狀認有

機可乘，遂與徐○玲、李○溢共同基於對於

職務上之行為，要求、收受不正利益之犯意

，於109年9月14日在上○諦公司借款100萬

元。

〈3〉另於109年10月28日，李○溢、蔡秋龍又至

玉里鎮○城○之○號向黃○彥，表示希望能

投資宏○建設300萬元，然黃○彥當場拒絕，

但因玉里鎮公所遲未驗收擋土牆工程標案，

為求請款順利，向蔡員表示可借款200萬元，

黃○彥遂於同月28日借款200萬元予蔡秋龍（

無息），匯款至宏○建設帳戶。

（6）「109年度玉水圳濕地公園環境改善工程」（下

稱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）

〈1〉邱○一為展○營造有限公司(下稱：展○營

造)負責人，曾於108年12月間無償借貸蔡秋

龍150萬元，嗣玉里鎮公所於109年間辦理玉

水圳公園工程標案，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

決標，僅有展○營造投標，後由展○營造得

標。

〈2〉蔡秋龍遂於109年12月28日核定底價，並於

同年月29日同意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採議價

辦理，而展○營造經議價後，於同年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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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時許以1,480萬元順利得標，邱○一並於

110年1月5日匯款50萬元（無息）至蔡秋龍

指定帳戶。

〈3〉展○營造於得標玉水圳公園工程標案後，因

變更設計問題致工程延宕，蔡秋龍遂要求邱

○一無息借款50萬元，邱○一基於對不違背

職務之行為，交付其他不正利益之犯意，同

意蔡秋龍之要求，決定於110年8月5日借款

與蔡秋龍50萬元，並於同日匯款至蔡秋龍指

定帳戶。

（7）小型工程案行收賄部分：

〈1〉莊○圍以王○玉名義成立加○工程有限公司

（下稱加○工程），加○工程實際負責人為

莊○圍。莊○龍係冠○行及昱○工程行負責

人（110年6月間莊○龍因病逝世，目前由其

子莊○豪承接經營）。古○德係千○企業社

及昱○營造有限公司（下稱昱○營造）登記

負責人，實際負責人為莊○圍。上開公司於

108年至110年6月間均係由莊○圍、莊○龍

在玉里鎮民○街○號與○號所共同經營，並

由莊○龍負責向玉里鎮公所承攬小型工程

案件。

〈2〉蔡秋龍因需錢孔急，前曾於不詳時點，透過

李○溢在玉里鎮不詳處所向莊○龍借款，莊

○龍遂於109年間共借予蔡秋龍4筆款項，分

為20萬元、25萬元、25萬元、20萬元，均以

現金交付，另於109年某不時點給予10萬元

賄款，108年6月起向蔡秋龍、李○溢要求將

玉里鎮公所所能控制之小型工程施作項目

發包予莊○圍、莊○龍所共同經營之千○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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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社、昱○工程行、冠○行、加○工程及昱○

營造等承作：蔡秋龍與李○溢為向莊○龍借

款與收受賄，遂利用小型工程案得不經公告

程序逕洽廠商採購之特性，基於違背職務收

受不正利益、賄賂之犯意聯絡同意莊○龍之

要求。

(二)上述借款事實，雖經花蓮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28號

判決認定，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使法院確信蔡

秋龍具備「收受不正利益」之刑事犯罪對價關係，

進而獲判無罪。然查，刑事犯罪與行政懲戒之判斷

標準本屬有別，該案判決書亦明確指出：「即便蔡

秋龍身為玉里鎮長卻不知謹慎自持、敗壞官箴，而

與李○溢等人四處向得標廠商借款，明顯違反公務

員服務法等規定，然仍屬應予行政懲戒之問題」。

顯見蔡員身為地方行政首長，卻長期與承攬公所標

案之廠商私相借貸，其行為不僅造成利益衝突，更

嚴重損害公務執行之公正性與廉潔形象。

(三)次查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詢問蔡秋龍有關不當借貸

情事，其對借款事實坦承不諱，並自承該行為確有

違行政倫理。蔡員雖仍有部分辯解卸責之詞，然亦

明確表示：「這我知道，我沒意見，因為我當鎮長

前都是當代表，我知道我是該避嫌。」、「我是覺得

跟得標廠商借款並不好，但李○溢都跟我說我們又

不是借沒利息的。」等語。然其明知應依法迴避，

卻仍放任私營公司與標案廠商發生金錢往來。其雖

辯稱借貸係有給付利息並償還，意圖脫免責任，然

其知法犯法、心存僥倖之違失心態至為灼然，足徵

其法紀觀念極其淡薄，上述辯詞亦難採信。

(四)綜上，蔡秋龍於玉里鎮鎮長任內透過其配偶及親信，

頻繁與承攬玉里鎮公所大禹壘球場等多項工程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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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之得標廠商私相借貸與資金往來，雖刑事部分難

以論定具體不正利益之對價關係而獲判無罪，然其

判決之認定尚不礙其行政違失之追究，其身為地方

首長卻不知謹慎自持，行為明顯敗壞官箴，亦違反

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，行政違失情

節重大。

二、玉里鎮前鎮長蔡秋龍於任職鎮長期間，指派機要人員林

○謙代理花蓮縣玉里鎮東豐里(下稱東豐里)里長職務，

將依法僅限用於里務因公支出、具嚴格公款性質之里長

事務補助費(下稱補助費)，挪供支應其個人日常開銷及

公關餐飲等私用。蔡員雖辯稱不知代墊款來源且誤認該

款項為里長薪資，然依據法令及法院判決，補助費性質

尚非屬個人薪給待遇，不得挪為私用，且私人費用本應

由個人負擔，相關請款明細亦已清楚載明補助費餘額，

花蓮地院判決亦明確表示其具侵占公款之主觀犯意，此

舉已嚴重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等相關規範，實敗壞官箴

，亦損害政府公信力至深。

(一)蔡秋龍涉及侵占補助費部分：

1、林○謙於107年12月25日至111年2月28日間以玉

里鎮公所機要人員進用並擔任蔡秋龍專屬司機，

於110年1月11日至111年1月23日間，因原東豐里

里長因病去世，蔡秋龍旋即指派林○謙代理東豐

里里長一職。蔡秋龍、林○謙皆係依法令服務於

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，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

公務員。另徐○玲為蔡秋龍妻子，平日負責協助

蔡秋龍管理開銷支出等花費，辦理記帳、作帳並

彙整收支情形等事宜。

2、惟蔡秋龍因財務狀況不佳需錢孔急，與徐○玲、

林○謙均明知補助費依「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

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」第7條規定，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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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公款性質，僅得用於與該里有關因公支出之費

用，竟共同基於侵占東豐里補助費之犯意聯絡，

於110年2月起由蔡秋龍與林○謙謀議將代理東豐

里里長期間所核發之事務補助費，自林○謙設於

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提領出專供蔡秋龍

支付個人日常開銷、個人公關等費用；而林○謙

明知蔡秋龍有侵占東豐里補助費之犯意，仍配合

蔡秋龍指示，將扣除東豐里辦公處水電、公務費

用後所剩餘之補助費全數挪用以支付蔡秋龍個

人開銷，共同侵占公款總計為46萬8,000元，迄

今蔡秋龍均未歸還，足生損害玉里鎮公所對於補

助費管理之正確性。另林○謙前110年2月起至111

年1月間依蔡秋龍指示從東豐里補助費支付蔡秋

龍個人開銷，嗣後製作成收支明細交予徐○玲、

蔡秋龍核對，徐○玲基於與蔡秋龍、林○謙共同

侵占東豐里補助費之犯意，明知蔡秋龍、林○謙

有侵占公款不法情事，仍為渠等進行帳目核對，

共同實行侵占犯行。

(二)上述有關侵占補助費之犯罪事實，經花蓮地院111

年度訴字第128號刑事判決認定有罪在案。花蓮地

院於判決理由中詳予審酌，認定蔡員侵占補助費之

情事罪證明確，其具體有罪理由彙整如下：

1、村（里）長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編列補助費，

每村（里）每月4萬5千元。前項事務補助費，係

指文具費、郵電費、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

用，111年5月4日修正前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

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1項及第

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

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規定撥付各村（里）

長之補助費，依上開函釋非屬村、里長個人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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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，應免納所得稅等旨。足認補助費並非屬於村

（里）長個人之「薪給待遇」，而係提供作村（里）

長處理村（里）事務之公有財物。至於該補助費

之撥付方式，係由村（里）長具名領據核銷後，

直接匯入村（里）長之個人帳戶，無礙於該補助

費為公有公用之性質。又上開補助費撥付予村

（里）長管領及支配後，是否用以支應地方民意

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

條第2項所定「文具費、郵電費、水電費及其他

因公支出之費用」等項目，未有檢核機制以資查

考，此應係會計作業基於對村（里）長之最大信

任，及因應「公務所需」範圍寬廣，所為彈性、

從寬認定之核銷方式，旨在免除村（里）長屢屢

舉證證明上述補助費係提供公務使用之煩瑣，並

不影響該補助費係屬「公款」之性質。故在不能

證明該補助費並非使用於公務之情形，固可推定

該補助費之使用符合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

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2項之規定。

惟倘有確切證據證明該補助費係使用於與村（里）

長職務毫無關連之支出，或直接中飽私囊，自屬

違法，否則上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

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第2項有關補助費用途

之規定，豈非形同具文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

字第289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可知補助費係供里

長做為里務使用之公有財物無疑。

2、蔡秋龍與林○謙共同侵占東豐里之補助費：

（1）林○謙於花蓮地院證稱：我在110年1月11日到

111年1月23日間代理東豐里的里長，每個月有

4萬5千元的補助費，2月間的時候，蔡秋龍在

鎮長辦公室要我將補助費交出來給他使用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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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鎮長公關、餐敘、送禮等用途，我認為補助

費是我的薪資，就決定幫他代墊，故所領得之

補助費，一部分用來處理東豐里事務，其他就

用來支付蔡秋龍的開銷，公私都有，但蔡秋龍

自己沒有實際從事東豐里里長的業務，我有製

作表格向蔡秋龍請款，其中里長收入明細所列

金額就是扣掉里內事務開銷的剩餘，用這些錢

來幫蔡秋龍代墊和開銷，蔡秋龍知道我是用補

助費幫他代墊，他還指示我，如果有人知道或

在傳這件事情，就說支出鎮長公務費用，但其

實我知道實際上並非如此等語。證人即被告李

○溢則於本院證稱：林○謙是我小舅子，我之

前有聽他講，他110年代理東豐里里長1個月後，

蔡秋龍就要求他把補助費交出來供他花用，他

有記帳蔡秋龍到底用了他多少錢，他的明細表

我有看過但沒有全看過等語。而蔡秋龍亦自承：

林○謙有幫我代墊我的支出，他會做紀錄再向

我請款等語。另卷內並有「蛋糕」、「五月份支

出明細」、「六月份支出明細」、「七月份支出

明細」、「里長收入明細」等上開林○謙所述之

請款表格在卷可稽，足證林○謙確有依蔡秋龍

之指示，將補助費用於蔡秋龍之個人開銷上，

參諸上開最高法院見解，自已構成侵占公有財

物無疑，而蔡秋龍先指派林○謙為代理里長，

再要求林○謙將補助費供其日常使用，林○謙

則配合以補助費為蔡秋龍支付開銷，各自本於

共同之犯意，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

其他正犯之行為以完成犯罪，均為共同正犯。

（2）蔡秋龍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蔡秋龍不知林○謙是

拿補助費幫其代墊支出等語，惟遑論已與上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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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○謙及李○溢之證詞不符，且蔡秋龍於偵訊

及法院已自承林○謙就代墊費用會記錄再來

跟其請款，其有看過林○謙請款之表格等語，

而該等明細表已明白記載：「六月份里長薪資

45,000」、「五月份里長薪資45,000」、「里長

收入明細」、「東豐里長薪資一二月份剩餘費

用76,555」、「東豐里長薪資三月份剩餘費用

34,475」、「東豐里長薪資四月份剩餘費用

37,786」、「東豐里長薪資伍月份剩餘費用

40,250」、「東豐里長薪資六月份剩餘費用

40,586」、「東豐里長薪資七月份剩餘費用

41,006」等語，已清楚顯示林○謙每月所收到

之補助費45,000元及扣除里內開銷後可供蔡秋

龍花用之各該金額，蔡秋龍空言推稱不知情自

屬卸詞而不足採。

（3）蔡秋龍及其辯護人復辯稱林○謙有追討該等代

墊費用且蔡秋龍也表示要還，未據為己有故不

構成侵占等語，然查，林○謙固證稱：我有向

蔡秋龍請款，幫他代墊有點像借他，如果他不

還就持續跟他要等語，而蔡秋龍固供稱：林○

謙代墊的費用我都有還，110年的部分我準備

要還時就被調查才沒還等語，可知蔡秋龍及林

○謙就該等代墊款項主觀上係認為類似借款、

短期周轉之性質，惟此部分之重點厥為，蔡秋

龍及林○謙將該等公款性質之補助費用於非

東豐里事務之支出時，即已易持有為所有而完

成侵占行為，事後是否有還款均非所問，易言

之，難道公務員可以拿公款來周轉以後再還就

沒事了嗎？益證蔡秋龍上開所辯實無解於其

侵占公款之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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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至於蔡秋龍及其辯護人辯稱，蔡秋龍及林○謙

主觀上均認為補助費為里長薪資，故林○謙得

自由使用等語，惟行為人客觀上實施違法行為，

主觀上亦對於其所為之行為（構成要件該當事

實）具有故意或過失，但行為人自認其行為並

非法所禁止者，此時行為人乃欠缺不法意識，

而為學理上稱之禁止錯誤。又所謂不法意識，

意指行為人認識或意識到其行為違反刑罰規

範之意，並不以行為人具體認識到刑罰內容為

必要，僅需行為人認識到其行為為刑法（包括

特別刑法）所禁止，即為已足。行為人若無誤

信其行為合法之事實，即無禁止錯誤可言，本

無刑法第16條規定之適用。一般而言，行為人

有構成要件故意時，通常也會知道其所為乃法

律規範或社會規範所不容，即推定其具有不法

意識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9號判決

意旨參照），是即便林○謙及蔡秋龍均誤認補

助費為里長薪資而非公款，至多僅屬是否具有

不法意識而得減輕其刑之問題（詳後量刑部分

所述），而無礙於其等係故意侵占該等公款（即

具有構成要件故意）之事實。

（5）末就辯護人為蔡秋龍辯稱，蔡秋龍後續改指派

俞玉華為東豐里之代理里長，可見指派代理里

長與侵占公有財物無關等語，然查蔡秋龍於偵

訊時供稱：林○謙說他不想做代理里長，要照

顧父親忙不過來，我有慰留，但他後來還是於

111年1月間辭職，我就再指派俞玉華為代理里

長等語，而俞玉華證稱：蔡秋龍說家謙比較忙，

我有做過代表，希望我來服務，但他沒有要我

把每個月領的45,000元交給他等語，可知當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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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林○謙主動辭職，蔡秋龍始無法再繼續將東

豐里之補助費挪為己用，然不論接任之俞玉華

係因個人考量、和蔡秋龍交情不深或其他任何

原因而未再將補助費供蔡秋龍周轉使用，亦不

過係在不同情況下之不同作為，實無從以此反

推蔡秋龍指示林○謙將補助費供其所用時無

侵占公款之犯意。

(三)本院於115年3月19日詢問蔡員上述事實，針對是否

交由時任東豐里代理里長林○謙，以補助費代墊其

個人開支乙節。其雖辯稱：「東豐里的里長離開後，

一開始並不是由他來代理，那時候他也會幫忙代墊，

之後是有一次他問我他代墊的費用可以用里長薪

水代墊，我是有說要林○謙有代墊時，都要記好，

再跟我太太申請費用，但我從沒要求他用里長事務

費代墊，我一直都沒有這樣指示他，所以這些說法

我有意見。」等語，意圖以對資金來源毫不知情且

事後已償還為由，推卸行政責任。然查，蔡秋龍身

為地方鄉鎮首長，本應秉持高度廉潔操守，對於私

人開銷或婚喪喜慶等公關費用，理應親自支應或確

保資金來源正當，而非委由下屬長期代墊。故其身

為具備多年從政經驗之地方行政首長，對於代理里

長代墊款項之來源竟長期不聞不問，顯與常理有違，

更遑論其對代理里長動用補助費公私不分之放任

與默許，上述所辯僅係卸責之詞，實難採信，其違

失之責至為明確。

(四)綜上，玉里鎮前鎮長蔡秋龍於任職期間，指派機

要人員林○謙代理東豐里里長職務，將依法僅

限用於里務因公支出、具嚴格公款性質之補助

費，挪供支應其個人日常開銷及公關餐飲等私

用。蔡員雖辯稱不知代墊款來源且誤認該款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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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里長薪資，然依據法令及法院判決，補助費

性質上非屬個人薪給待遇，不得挪為私用，且

私人費用本應由個人負擔，相關請款明細亦已

清楚載明補助費餘額，花蓮地院判決亦明確表

示蔡員具侵占公款之主觀犯意，此舉已嚴重違

反公務員廉政倫理等相關規範，實敗壞官箴，

亦損害政府公信力至深。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業經提案彈劾成立。(115年5月12日審查

通過)。

二、本調查案結案。

三、調查報告之案由、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，於個資隱匿

後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蔡崇義、田秋

堇


